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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2年 11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土地使

用权转让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与青岛龙耀电气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土地使

用权转让协议》，对外转让座落于饮马镇政府驻地，面积为 115714.8 ㎡、地号为

17295-2-1的工业用地--昌国用（2008）第 455 号地块，并授权董事长以该宗土

地使用权评估结果为依据签署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本宗土地使用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为民营企业：青岛龙耀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东青岛。 

办公地点：青岛市四方区会昌路 2号。 

法定代表人：王红。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70205228025915 

主营业务：电器工程按装；批发零售：电线电缆，电器开关，化工产品（不

包含危险品），纺织品；建筑劳务分包。 

主要股东：王元、王红 



2．青岛龙耀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已出具书面文件，声明其与同大股份及同大

股份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同大股份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青岛龙耀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

资产为：6000万元，2011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1.6亿，利润 1500万元。完全具

有该笔交易款项的支付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资产概况。 

昌国用（2008）第455号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座落于饮马镇政府驻地，北至

幸福路，南至山东同大集团有限公司，西邻金环路，东接花园路，面积为115714.8

㎡、地号为17295-2-1。该土地使作权在权属等方面无争议，公司具有完全处置

权力，其原值为：22,223,971.00元（单价12.81万元/亩），截止2012年10月31

日已累计摊销2,023,209.17元，净值为20,200,761.83元（单价11.66万元/亩）。

以2012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潍坊卓越全程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评估价值为13.73万元/亩。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以评估价值 13.73 万元/亩为依据，经协商决定以 14 万元/

亩成交。本次交易完成后,带来约 2,420万元净现金流量,并可获得 400 万元的转

让收益。该笔转让收入一部分用于购买同大工业园西侧 35 亩土地使用权，剩余

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交易总价没超过董事会权限范围，不需召开股东大会。 

(二)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乙方用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所需资金来自于乙方自

有资金，乙方应根据本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款，通过银行转帐分两次支付土地转让

款，第一次支付全部价款的 60%，于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

第二次支付其余 40%，于甲方将土地使用权变更至乙方名下 15日内支付。 

（三）权利的取得与行使 

1、在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证书、



设计图纸等必需手续。 

2、甲方根据本转让协议约定收到乙方第一次支付的转让价款后五日内始，

应为乙方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 

3、在乙方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书之日起，乙方取得该土地的使用权。 

4、在乙方取得该土地使用权证书之日起，甲方丧失该被转让土地的使用权。 

（四）声明与保证 

1、甲方声明与保证 

（1）甲方保证该土地的使用权系合法取得并拥有该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

该土地不存在抵押、查封及任何第三方权益。 

（2）甲方保证与乙方共同办理有关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换领土地使

用证。甲方保证该土地使用权能够顺利过户至乙方名下，甲方协助乙方办理相关

部门的批准和手续。 

2、乙方声明与保证 

（1）签订协议后，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税费承担方式承担应由乙方

承担的税费。 

（2）签订协议后，乙方保证与甲方共同办理有关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

换领土地使用权证。 

（3）乙方保证严格在该土地范围内进行开发、利用和经营活动。 

（4）乙方保证在该土地范围内进行的开发、利用和经营活动，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有关税费承担 

1、甲方承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转让

方承担的税金及费用。 

2、乙方承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受让

方承担的税金。 

3、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评估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匀由甲方承担。 



（六）生效及其它 

1、本协议书在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成立，并经甲乙双方有

权机关批准后生效。 

2、在本协议书履行中，对其条款的任何变更、修改、补充，须经双方协商

同意并签署书面文件，作为本协议书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书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其余留在甲方报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是公司调整生产基地布局，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的重大决

策，符合公司当前发展模式，有利于公司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

提高公司赢利能力，有利于降低财务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六、备查文件 

1、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